
周口中院举办“法院开放日”活动
30 名“红马甲”青年志愿者受邀旁听庭审

□记者 陈永团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让群众亲身感知

诉讼过程，把法院打造成弘扬法治精神、
传播法治理念、 培育法治信仰的重要阵
地，日前，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法
院开放日”活动，并邀请群众旁听庭审。
共青团周口市委组织 30 名青年志愿者
走进周口中院“零距离”学法。

当日，大家共同参观了周口中院办
公楼一楼文化展厅、图书阅览室、廉政
室、 院史荣誉室和志愿者活动室等场
所。 随后，大家旁听了一起二审民事案
件，该起案件由民五庭张群阳、张杰、金

薇组成合议庭审理。 庭审中，法官有序
把握庭审节奏，双方当事人围绕主审法
官归纳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 质证，并
展开法庭辩论，整个庭审有条不紊地进
行。 通过旁听庭审过程，让大家初步了
解了审判的过程，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
和神圣。

活动结束后， 三级调研员刘伟、张
群阳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助理李莹和金
薇法官等，共同给旁听同志发放了《民
法典》。 据悉，下一步，周口中院将继续
加大邀请群众旁听庭审和送法进校园

力度，通过典型案例，开展经常性普法
活动，增强法治意识和安全意识。3300 名““红马甲””青年志愿者受邀旁听庭审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为了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心、放心，防止
洪水浸泡、污染、过期 、变质的食品流
入市场以及食品经营者借机囤货居

奇、哄抬物价等行为。 8 月 2 日，扶沟县
检察院联合扶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

辖区内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从源
头上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专项检查中，检察官与市场监管
人员一起前往农贸市场， 采取实地调
查、现场检查、翻阅资料的形式 ，对生
鲜、 肉类、 鱼类等食品经营者进行检
查，查看食品经营资质，是否存在销售
过期、变质、“三无”食品，肉类是否有
动物检验检疫证明， 食品包装标识是
否完整，进货渠道是否正规，索证索票

是否齐全等。 并要求经营户及时下架
受雨水浸泡污染的食品， 严禁销售水
浸、霉烂、变质食品 ，严防不合格食品
流入市场。 检察官在检查的同时，对经
营者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 ，引
导他们合法合规经营， 严把食品安全
关，严防“三无”、假冒伪劣 、超保质期
和有毒有害等食品流入市场。

为确保抗洪抢险期间人民群众的

饮水安全，当天，专项检查组还对辖区
大型桶装水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

开展监督检查。 重点对桶装饮用水生
产企业是否按照生产许可要求组织生

产、 水质是否达标、 环境卫生是否达
标、 设施设备是否正常运转及按时清
洗，贮存运输管理是否规范，是否建立
生产、销售台账，从业人员是否取得健
康证明等方面进行检查。

检察之窗

扶沟检察院：

强化汛期食品安全监督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为进一步筑牢淮阳区免疫

屏障，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根据区委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8 月
1 日，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及时召开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会，传达全区疫苗接
种相关会议精神，并组织各部门干警走
进社区，全力摸排社区居民疫苗接种情
况。

干警们不怕酷暑，通过上门走访的
方式，户户排查，耐心解释，认真填写摸

底情况表， 详细登记已接种人员信息，
确保摸底数据不遗漏、不出错，仔细询
问未接种人员未接种原因，积极引导未
完成接种人员到疫苗接种点完成接种。
该院通过此次活动，进一步宣传了新冠
疫苗接种政策和科学知识，消除了群众
对疫苗接种的顾虑，拉近了干警与群众
之间的距离，引导干警增强群众观念和
服务意识，树立了良好检察形象。 下一
步，淮阳区人民检察院将持续加大宣传
动员力度，助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迅速
有序开展，为共筑全民免疫屏障贡献检
察力量。

淮阳区检察院：

强化检察担当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法苑动态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感谢太康法院，感谢法官，
调解好我儿子的交通事故案件，还冒雨
为我们送来对方退的钱，真是感谢！ ”7
月 28 日， 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件当事人的母亲叶某，对太康县人
民法院交通事故审判庭法官李克胜激

动地说道。
2020 年 5 月 13 日， 叶某的儿子杨

某驾驶机动车在太板公路发生交通事

故，杨某将鲁某撞伤，杨某在将鲁某送
至医院救治并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便

外出打工。 鲁某将杨某及保险公司诉至
太康法院。

太康法院受理本案后，该院交通事
故审判庭定于 7 月 28 日上午开庭审理
本案，因近日河南多地水灾，被告杨某
无法参加庭审，便委托其母亲叶某出庭

参加诉讼。 当天上午，叶某冒雨骑行电
动三轮车 15 公里路来到太康县城，可
电动三轮车却坏在了太康县谢安路税

务局门口，无法到达法庭。
得知这一情况后，作为主审本案的

周新杰副院长随即推迟了开庭，同时耐
心细致地做原告鲁某与被告保险公司

工作，并电话联系了被告杨某及其母亲
叶某，双方最终就赔偿款和先行垫付款
返还达成了一致赔偿协议：被告保险公
司自愿一次性赔偿原告鲁某各项损失

20000 元， 原告鲁某退还被告杨某垫付
的部分医疗费用。 此时已经到了当日中
午 12 点多，可雨仍然没有停，由于叶某
无法到庭签署调解协议，交通事故审判
庭法官立即赶到叶某所在的太康县谢

安路进行调解，并当场退还原告转来的
垫付款，这才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太康法院：

法官冒雨调解 彰显为民情怀

□记者 彭慧

本报讯 近日， 周口市某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负责人带着一面 “专业高效、
公正执法”的锦旗，送到了川汇区法院
诉前调解室，向诉调中心金融调解的调
解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办理本公司
数十起案件过程中勤勉尽责、 专业敬
业、热心服务，使得该批案件取得了满
意的结果。

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挂靠合同纠

纷案件，属于系列案，6 月份以来，周口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驻川汇区法院诉前

调解室陆续收到此类案件 92 件， 每个

案卷起诉金额为 10000 元，要求解除挂
靠合同关系。该院调解员不厌其烦地电
话联系被告， 在多数不愿调解的情况
下，动员他们进行诉前调解，避免诉讼，
想法促成原被告握手言和。 目前，该院
调解成功 16 件， 促成原被告达成还款
计划和协议；不愿意合作的解除原被告
双方挂靠合同关系。

近年来，川汇区法院积极开展一站
式多元解纷机制， 积极对接律师调解、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调解
组织，为当事人提供专业、优质、高效的
法律服务，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

川汇区法院：

诉前调解中心高效调解系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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